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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尧关 于 到 期 应 支 付 而 未 支 付 的 所 得 扣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问 题

中 国 境 内 企 业 渊以 下 称 为 企 业 冤和 非 居 民 企 业 签 订 与 利 息 尧

租 金 尧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等 所 得 有 关 的 合 同 或 协 议 袁 如 果 未 按 照 合

同 或 协 议 约 定 的 日 期 支 付 上 述 所 得 款 项 袁或 者 变 更 或 修 改 合 同

或 协 议 延 期 支 付 袁 但 已 计 入 企 业 当 期 成 本 尧 费 用 袁 并 在 企 业 所

得 税 年 度 纳 税 申 报 中 作 税 前 扣 除 的 袁 应 在 企 业 所 得 税 年 度 纳

税 申 报 时 按 照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有 关 规 定 代 扣 代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遥

如 果 企 业 上 述 到 期 未 支 付 的 所 得 款 项 袁 不 是 一 次 性 计 入

当 期 成 本 尧 费 用 袁 而 是 计 入 相 应 资 产 原 价 或 企 业 筹 办 费 袁 在 该

类 资 产 投 入 使 用 或 开 始 生 产 经 营 后 分 期 摊 入 成 本 尧 费 用 袁 分 年

度 在 企 业 所 得 税 前 扣 除 的 , 应 在 企 业 计 入 相 关 资 产 的 年 度 纳

税 申 报 时 就 上 述 所 得 全 额 代 扣 代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遥如 果 企 业 在 合

同 或 协 议 约 定 的 支 付 日 期 之 前 支 付 上 述 所 得 款 项 的 , 应 在 实

际 支 付 时 按 照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有 关 规 定 代 扣 代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遥

二尧关 于 担 保 费 税 务 处 理 问 题

非 居 民 企 业 取 得 来 源 于 中 国 境 内 的 担 保 费 袁 应 按 照 企 业

所 得 税 法 对 利 息 所 得 规 定 的 税 率 计 算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遥 上 述

来 源 于 中 国 境 内 的 担 保 费 袁 是 指 中 国 境 内 企 业 尧 机 构 或 个 人 在

借 贷 尧 买 卖 尧 货 物 运 输 尧 加 工 承 揽 尧 租 赁 尧 工 程 承 包 等 经 济 活 动

中 袁 接 受 非 居 民 企 业 提 供 的 担 保 所 支 付 或 负 担 的 担 保 费 或 相

同 性 质 的 费 用 遥

三尧关 于 土 地 使 用 权 转 让 所 得 征 税 问 题

非 居 民 企 业 在 中 国 境 内 未 设 立 机 构 尧 场 所 而 转 让 中 国 境 内

土 地 使 用 权 袁或 者 虽 设 立 机 构 尧场 所 但 取 得 的 土 地 使 用 权 转 让 所

得 与 其 所 设 机 构 尧场 所 没 有 实 际 联 系 的 袁应 以 其 取 得 的 土 地 使 用

权 转 让 收 入 总 额 减 除 计 税 基 础 后 的 余 额 作 为 土 地 使 用 权 转 让

所 得 计 算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袁并 由 扣 缴 义 务 人 在 支 付 时 代 扣 代 缴 遥

四尧关 于 融 资 租 赁 和 出 租 不 动 产 的 租 金 所 得 税 务 处 理 问 题

渊一 冤 在 中 国 境 内 未 设 立 机 构 尧 场 所 的 非 居 民 企 业 袁 以 融 资

租 赁 方 式 将 设 备 尧 物 件 等 租 给 中 国 境 内 企 业 使 用 袁租 赁 期 满 后

设 备 尧 物 件 所 有 权 归 中 国 境 内 企 业 ( 包 括 租 赁 期 满 后 作 价 转

让 给 中 国 境 内 企 业 )袁 非 居 民 企 业 按 照 合 同 约 定 的 期 限 收 取 租

金 袁 应 以 租 赁 费 (包 括 租 赁 期 满 后 作 价 转 让 给 中 国 境 内 企 业 的

价 款 ) 扣 除 设 备 尧 物 件 价 款 后 的 余 额 袁 作 为 贷 款 利 息 所 得 计 算

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袁 由 中 国 境 内 企 业 在 支 付 时 代 扣 代 缴 遥

渊 二 冤 非 居 民 企 业 出 租 位 于 中 国 境 内 的 房 屋 尧 建 筑 物 等 不

动 产 袁 对 未 在 中 国 境 内 设 立 机 构 尧 场 所 进 行 日 常 管 理 的 袁 以 其

取 得 的 租 金 收 入 全 额 计 算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袁 由 中 国 境 内 的 承 租

人 在 每 次 支 付 或 到 期 应 支 付 时 代 扣 代 缴 遥如 果 非 居 民 企 业 委 派

人 员 在 中 国 境 内 或 者 委 托 中 国 境 内 其 他 单 位 或 个 人 对 上 述 不

动 产 进 行 日 常 管 理 的 袁应 视 为 其 在 中 国 境 内 设 立 机 构 尧场 所 袁非

居 民 企 业 应 在 税 法 规 定 的 期 限 内 自 行 申 报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遥

五尧 关 于 股 息 尧 红 利 等 权 益 性 投 资 收 益 扣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处

理 问 题

中 国 境 内 居 民 企 业 向 未 在 中 国 境 内 设 立 机 构 尧 场 所 的 非

居 民 企 业 分 配 股 息 尧红 利 等 权 益 性 投 资 收 益 袁 应 在 作 出 利 润 分

配 决 定 的 日 期 代 扣 代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遥 如 实 际 支 付 时 间 先 于 利

润 分 配 决 定 日 期 的 袁应 在 实 际 支 付 时 代 扣 代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遥

六尧 关 于 贯 彻 叶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加 强 非 居 民 企 业 股 权 转

让 所 得 企 业 所 得 税 管 理 的 通 知 曳渊 国 税 函 咱2009暂698号 袁 以 下 称

为 叶 通 知 曳冤有 关 问 题

渊 一 冤 非 居 民 企 业 直 接 转 让 中 国 境 内 居 民 企 业 股 权 袁 如 果

股 权 转 让 合 同 或 协 议 约 定 采 取 分 期 付 款 方 式 的 袁 应 于 合 同 或

协 议 生 效 且 完 成 股 权 变 更 手 续 时 袁确 认 收 入 实 现 遥

渊 二 冤叶 通 知 曳 第 一 条 所 称 野 在 公 开 的 证 券 市 场 上 买 入 并 卖

出 中 国 居 民 企 业 的 股 票 冶袁 是 指 股 票 买 入 和 卖 出 的 对 象 尧 数 量

和 价 格 不 是 由 买 卖 双 方 事 先 约 定 而 是 按 照 公 开 证 券 市 场 通 常

交 易 规 则 确 定 的 行 为 遥

渊 三 冤叶 通 知 曳 第 五 条 尧 第 六 条 和 第 八 条 的 野 境 外 投 资 方 渊 实

际 控 制 方 冤冶 是 指 间 接 转 让 中 国 居 民 企 业 股 权 的 所 有 投 资 者 曰

叶 通 知 曳 第 五 条 中 的 野 实 际 税 负 冶 是 指 股 权 转 让 所 得 的 实 际 税

负 袁野不 征 所 得 税 冶 是 指 对 股 权 转 让 所 得 不 征 企 业 所 得 税 遥

渊四 冤两 个 及 两 个 以 上 境 外 投 资 方 同 时 间 接 转 让 中 国 居 民

企 业 股 权 的 袁 可 由 其 中 一 方 按 照 叶 通 知 曳 第 五 条 规 定 向 被 转 让

股 权 的 中 国 居 民 企 业 所 在 地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提 供 资 料 遥

渊五 冤境 外 投 资 方 同 时 间 接 转 让 两 个 及 两 个 以 上 且 不 在 同

一 省 渊 市 冤 中 国 居 民 企 业 股 权 的 袁 可 以 选 择 向 其 中 一 个 中 国 居

民 企 业 所 在 地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按 照 叶通 知 曳第 五 条 规 定 提 供 资 料 袁

由 该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所 在 省 渊 市 冤 税 务 机 关 与 其 他 省 渊 市 冤 税 务 机

关 协 商 确 定 是 否 征 税 袁并 向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报 告 曰 如 果 确 定 征 税

的 袁 应 分 别 到 各 中 国 居 民 企 业 所 在 地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缴 纳 税 款 遥

七尧 本 公 告 自 2011年 4 月 1日 起 施 行 遥 本 公 告 施 行 前 发 生 但

未 作 税 务 处 理 的 事 项 袁依 据 本 公 告 执 行 遥

渊2011年3月28日印发冤

一尧 工 商 登 记 时 间 两 年 以 上 的 集 成 电 路 设 计 尧 软 件 设 计 尧

动 漫 设 计 企 业 及 其 他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渊小 规 模 纳 税 人 除 外 冤 从 事

以 下 业 务 的 袁可 实 行 免 抵 退 税 管 理 办 法 院渊一 冤自 主 研 发 尧设 计 由

其 他 企 业 生 产 加 工 后 进 行 收 购 或 委 托 国 内 其 他 企 业 生 产 加 工

后 收 回 的 货 物 出 口 曰渊二 冤委 托 境 外 企 业 加 工 后 进 口 再 使 用 本 企

业 品 牌 的 货 物 出 口 曰渊三 冤自 主 研 发 尧设 计 软 件 袁加 载 到 外 购 的 硬

件 设 备 中 的 货 物 出 口 曰渊四 冤国 家 税 务 总 局 规 定 的 其 他 情 形 遥

二尧 本 公 告 自 2011年 5月 1日 起 施 行 遥 此 前 的 税 收 处 理 与 本

公 告 规 定 不 一 致 的 袁可 按 本 公 告 规 定 予 以 调 整 遥

渊2011年3月14日印发冤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8号

扩大适用免抵退税管理办法

企业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

阴窑80窑 上旬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4号

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

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


